
代理土地增值税清算鉴证报告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业务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31号文）的规定，在年度纳税申报时，开发企业必须出具有关机构对该项开发产品实际销 收入毛利额与预  收入毛利额之间差异调整情况的税务鉴定报告，并要求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对2007年2月1日后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应严格按《通知》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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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土增鉴字   号

xxx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于××年××月××日至××年××月××日，对贵单位xxx（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申报进行鉴证审核。贵单位的责任，对所提供的与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相关的会计资料及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我们的责任是，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对所鉴证的土地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其有关资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在进行职业判断和必要的审核程序的基础上，出具真实、合法的鉴证报告。
在审核过程中，我们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有关政策规定，按照《土地增值税清算鉴证业务准则》的要求，实施了包括抽查会计记录等必要的审核程序。现将鉴证结果报告如下：
一、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申报的审核过程及主要实施情况
（主要披露以下内容）
（一）简要评述与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有关的内部控制及其有效性。
（二）简要评述与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有关的各项内部证据和外部证据的相关性和可靠性。
   （三）简要陈述对纳税人提供的会计资料及纳税资料等进行审核、验证、计算和进行职业推断的情况。
二、鉴证结论
经对贵公司xxx（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申报进行审核，我们确认：
1、收入总额：       元；
2、扣除项目金额：   元；
3、增值额：         元；
4、增值率（增值额与扣除金额之比）：     %；
5、适用税率：     %；
6、应缴土地增值税税额：    元；
7、已缴土地增值税税额：    元；
8、应补（退）缴土地增值税税额：    元。
三、清算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本鉴证报告仅供贵公司报送的主管税务机关受理土地增值税清算审核之用，不得作为其他用途。非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鉴证报告的全部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
税务师事务所所长（签名或盖章）：
中国注册税务师（签名或盖章）：
地址：
税务师事务所（盖章）
xxx年xx月xx日
附件：
1、税务师事务所和注册税务师执业证书、xxx注册税务师协会备案证明复印件。
2、涉税鉴证业务约定书。

3、企业基本情况和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申报审核事项说明（格式附后）。
4、土地增值税纳税鉴证有关附表。具体包括：
（1）《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鉴证主表》

（2）《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鉴证明细表一：普通住宅》

（3）《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鉴证明细表二：其他商品房》

（4）《房地产转让收入鉴证表》

（5）《清算中面积审核调整明细表》

（6）《扣除项目汇总表》

（7）《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鉴证表》

（8）《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鉴证表》

（9）《前期工程费鉴证表》

（10）《建筑安装工程费鉴证表》

（11）《基础设施费鉴证表》

（12）《开发间接费用鉴证表》

（13）《公共配套设施费鉴证表》

（14）《利息支出鉴证表》

（15）《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鉴证表》

（16）《土地增值税缴款情况汇总表》

5、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申报审核事项有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